
附件：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和平桥第004号         

陈欣欣：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北濠桥路79号华侨花苑5幢604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北濠桥路79号北濠桥新村56幢1室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和平桥派出所

                            2025 年 12月 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和平桥第005号         

胡晓燕 、王佳琪：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北濠桥路79号北濠桥新村115幢205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北濠桥路79号北濠桥新村56幢1室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和平桥派出所

                            2025 年 12月 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和平桥第006号         

王美璎：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北濠桥路79号北濠桥新村13幢505室 迁移至社区集体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北濠 桥路 79号北濠桥新村56幢1室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和平桥派出所

                            2025年12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和平桥第007号         

卞向前：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河东街2号颐和花园7幢701室  迁移至社区集体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万象新路       33号万象西园8幢1室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和平桥派出所

                            2025年12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钟秀第001号         

王云华、王娟、王灏、徐慧、王铭晞：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云安路39号毓秀家园10幢906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濠西路126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钟秀派出所

                            2025 年 12月 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文峰第003号         

杨慧、纪红、杨帆：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桃园路2号中南世纪城8幢401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青年东路16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文峰派出所

                            2025 年 12月 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文峰第004号         

丰江云、陈蔚：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桃园路2号中南世纪城18幢504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青年东路16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文峰派出所

                            2025 年 12月 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虹桥第006号         

王先勤、宋子豪、宋子忻、宋子怡：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劳护后巷6号光明西村6幢607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光明路3号光明西村2幢1室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虹桥派出所

                            2025 年 12月 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学田第001号         

杨鹤珍、倪冬、倪熙、倪睿婕：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学田北路128号中南苑6幢603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学田北路128号中南苑29幢101室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学田派出所

                            2025年12 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学田第002号         

邵春林、姚莲华、邵颖南：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学田路2号学田苑139幢201室 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王桥东路19号学田东苑16幢101室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学田派出所

                            2025年 12月31 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城东第005号         

汤志坚：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南园路18号15幢401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136号望江楼新村13幢1室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城东派出所

                         2025 年 12月 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城东第006号         

刘勇华：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116号王府大厦1幢1805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136号望江楼新村13幢1室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城东派出所

                         2025 年 12月 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5城东第007号         

郭徐良、郭梓濠、郭梓歆、郭梓琳：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南园路16号1幢103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136号望江楼新村13幢1室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城东派出所

                         2025 年 12月 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龚政国、龚辉、季薛群：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灵秀路68号彩臣南村11号楼108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建设南路288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启东市公安局

                           2025年12月31日    

